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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初期臺灣之戶政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結束受日本統治長達 51年之久的漫長歲

月。民國 34年 9月 20日國民政府公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作為接收臺灣

前作準備，同年 10月 25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在臺成立，進行治理臺灣各項事宜。 

   成立初期首要任務，即為行政組織的接收及重建工作的推展。由於臺灣長期受日本

統治，所以當先恢復我國國民之國籍及其原本姓名，而對於大批在臺日僑，除經政府准

許留用外，其餘均須全數遣返日本。以下僅就與戶政業務有深切關係之恢復國籍、回復

姓名、日僑遣送等項予以說明。 

一、 恢復國籍 

由於臺灣長期受日本統治，加上中日人民通婚、收養衍生之國籍問題及滯留海外臺

胞的國籍認定等相關國籍議題，使國籍問題更加複雜化。民國35年1月12日行政長官公署

接獲行政院指示，於同年1月28日訓令臺灣省人民溯自34年10月25日起恢復我國國籍，因

此行政長官公署日後針對臺灣人民處理國籍相關問題時皆以此訓令為主。至於滯外臺

僑，行政院在民國35年6月22日公布《在外臺僑處理辦法》，臺僑自1945 年10月25日起，

即恢復為中華民國國籍，其法律地位與待遇，應與一般華僑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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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訓令「原有我國國籍之台灣人民自 34 年 10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獲行政院指示自 34 年 10 月 25 

月 25 日之日起一律恢復我國國籍」                   日臺灣光復之日起恢復國籍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資料來源：臺灣文獻館）  

 

 

        

 

 

 

 

 

 

 

 

 

 

                                                                             殘留請願聲請取得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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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鎮公所代電為外國女子聲請取得我國國籍應按規定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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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復姓名 

臺灣省人民在日本統治期間，日本為加強控制，消滅臺灣人民原有之中華民族意識，

如毀棄祖先牌位及寺廟神祇、推展改姓名運動、禁說臺灣話等，推行皇民化政策。行政

長官公署於是公布「臺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凡因受日本皇民化運動之壓迫，不

得以廢棄原有姓名改為日本姓名者，應依此規定，於公告後 3個月內即 35年 9月 8日前

辦理聲請回復姓名手續。恢復過去姓名，才能徹底清除「日本化」思想，消除臺灣人民

日本文化色彩。 

但其姓名則以原有戶籍登記簿冊與土地等相關證明文件的名字為主，而非使用新名，

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亂，同時避免宵小匪類藉此機會逃避規範，或因財產登記確認上造成

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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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稿：凡臺灣省人民在日本統治期間，因受日本皇民化運動之壓迫， 

不得以廢棄原有姓名改為日本姓名者，應依「臺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規定，於 

公告後 3 個月內即 35 年 9 月 8 日前辦理聲請回復姓名手續。（資料來源：臺灣文獻館）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臺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聲請書（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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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 回復姓名之戶籍資料 

三、 日僑遣送 

行政長官公署於 35年 2月 15日公布「臺灣省日僑遣送應行注意事項」，規定遣送或

留臺之標準，並設立「日僑管理委員會」負責日僑遣返事宜。為能確實管理與遣送日僑，

先由各縣市政府以「戶」為單位加以編組，將欲遣返之日僑及其眷屬編造名冊後呈報日

僑管理委員會予以遣返。遣送期間，仍有日僑為規避遣送畏罪潛逃，或遣送回國後冒用

臺胞姓名再入境，或據聞參加二二八事變等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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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代電有關日僑遣送 

                                                  事宜（資料來源：臺灣文獻館）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35.2.15 公布「臺灣省日僑遣送應行注意事項」（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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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指示有關日僑及日俘規避遣送、畏罪潛逃嚴行查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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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區署代電「遣送回國之日僑冒用臺胞姓名由省外再入境請查緝解會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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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區署代電協緝日琉僑菅原一美等八名及其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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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縣北斗區署代電請北斗鎮公所查 

               明日人平井幸基家世等有無參加二二 

    八事變(承上頁) 

 

 

綜觀，行政長官公署時期雖僅歷時 1年 8個月，但該期間仍進行了許多重要之行政

措施，對恢復國籍、回復姓名、日僑遣送、日產及機關的接收、各縣市行政區劃、戶口

調查等等的推展均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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